
关于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推广上线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新疆兵团分行，各直属分行：

我行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已于2020年11月14日在全行上线，企业客户可通过我行企业网银或掌银渠道查询本企业信用报告。为做好该项功能的推广应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系统功能说明

（一）功能介绍。

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是指客户通过我行企业网银或掌银渠道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发起本企业信用报告线上查询申请和下载的业务。每位客户查询次数每天限1次，每月不超过3次，每年不超过12次，查询不收费。我行对客户自主查询信用报告内容不查看、不使用。

（二）操作说明。

企业在使用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前，须已与我行签订《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在线签约授权委托书》，开通在线签约（签约员）功能。如尚未签订，客户经理可引导客户携带相关材料前往网点柜台办理，办理流程参照《关于做好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在线签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农银网金〔2020〕30号）。

客户在我行网银渠道的操作菜单为“服务中心--企业信用报告”；掌银操作菜单为“增值服务--信用报告”。客户首次使用时，须先在我行网银或掌银在线签订《中国农业银行企业客户查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企业信用报告业务协议》（ABC(2020)7060-1），开通本项业务。业务开通后有效期2年，到期后可再次开通；客户也可提前终止业务，终止后可重新开通。业务开通后，客户即可签署《授权书（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业务）》，触发信用报告查询，我行在收到征信中心反馈的信用报告后，留存7天以便客户查看和下载，过期自动清除，具体操作参照《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介绍图》（另行下发）。

推广要求

（一）积极做好功能推广客户体验工作。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是我行履行大行社会责任、积极维护客户征信权益的重要手段，为客户自主查询企业信用报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各行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积极做好功能推广工作。客户经理、对公服务柜员等要主动向客户宣传推广新功能，指导客户提前开通企业在线签约等配套业务，避免影响新功能使用。各行信用管理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及时总结推广应用中的优秀经验做法。

（二）合规开展宣传工作。根据我行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合作协议，不得以该功能进行商业目的的宣传及广告。各行在对客宣传时要参照《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功能介绍图》及总行媒体发布信息，重点做好功能的介绍推广，不得配套进行商品销售等行为。

（三）做好征信信息安全保护。各行要做好客户答疑及信息安全教育工作，提高客户信息安全保护意识，避免信用报告信息泄露。同时，不得向客户索要查询结果用于我行业务经营。客户对信用报告提出异议的，应合理引导客户向数据发生机构或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征信异议。

执行中如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总行（信用管理部）。联系人：李珂，联系电话：010-85108724；朱军强，联系电话：010-8510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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